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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树合/整理

“感谢检察院依法监督维护我们的权益，让我感受到了司法温暖！”近日，
一起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的当事人高某专程到我院送来锦旗和感谢信。

工伤认定受阻，三年未获赔偿

2022 年 7 月的一天，高某夫妇来院里反映高某在工作中受伤，三年未
获赔偿一事。

高某原是日照某物流公司的司机。2019 年 3 月 8 日，他驾驶单位货车
在 淄 博 市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受 伤 并 入 院 治 疗 ，单 位 未 为 他 申 请 工 伤 认 定 。
2020 年春节期间，高某回到东北老家，因发生新冠疫情，他滞留至 2020 年 4
月底才从老家返回日照。

同年 5 月 18 日，高某向日照市东港区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人社
局当场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一次性补正材料告知书》，要求他补充提交劳动
关系证明材料。为此，高某先后提起劳动仲裁和民事诉讼，要求确认自己与
日照某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均获得支持。高某将法院的判决结果提交
给人社局后，人社局却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对高某的申请不予受理。

高某不服人社局的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人社局决定，责令
人社局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法院经审理后作出行政判决，认为人社局不予
受理高某工伤认定申请系高某怠于及时提出申请导致，人社局存在程序上的
轻微违法，但对高某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于是驳回了高某的诉讼请求。

依法启动监督，推动再审改判

在连续多年诉讼和因治疗欠下巨额债务的双重压力之下，高某走投无
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受理案件后，我们依法调阅了卷宗材料并询问了当事人，与人社局相
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充分了解关于在疫情期间申请工伤认定的政
策规定。我们认为，是疫情导致高某未能及时申请工伤认定，被耽误的期
间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予以扣除。人社局不受理高某的工
伤认定申请，直接影响其工伤认定，导致高某无法获得工伤赔偿，对高某
本就困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由于日照某
物流公司没有为高某缴纳工伤保险费，根据法律规定，高某的工伤赔偿应
由该公司依法支付。但该公司同样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经营困难。

一边是维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一边是保障企业的正常经营，我们
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多次与某物流公司
沟通，向其讲解法律规定，并多次与人社局工作人员一起，到该公司做劝
解工作，希望物流公司能够与高某就赔偿事宜达成和解协议。同时，我们
也积极劝说高某，希望他能够适当降低赔偿数额，以便快速拿到赔偿款。

经过我们一个多月的居间沟通和协调，双方在赔偿数额方面仍难以达
成一致，和解工作陷入僵局。为此，我们及时调整思路，在保障公平公正
办理案件的前提下，我院决定就此案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对高某提供的
新证据进行质证。听证过程中，听证员们一致同意我们的审查意见，认为
高某因疫情原因不能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其滞留外地的时间应当被作为不
可抗力情形予以扣除。扣除后，高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未超过法定期
限，人社局就应当予以受理。

结合听证会意见，我们认为，原审判决未充分考虑疫情对劳动者造成
的影响，且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情形，应当
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后来，法院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采纳检察建议对该案进行再审。
法院经重新审理后，裁定撤销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
书》，责令人社局受理高某的工伤认定申请。2023 年 7 月，人社局作出工伤
认定书，认定高某构成工伤。

助推类案解决力求溯源治理

在审查此案的过程中，我们及时梳理同类问题，通过类案监督解决程
序空转问题，使类似案件进入实质审理阶段，有效维护了工伤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不仅如此，我们还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东港区自 2021 年以来，行政
机关被确认违法的行政诉讼案件中，人社局作为诉讼相对方的占比近半，
案件类型均为工伤认定案件，违法情形均为程序违法。经依法调取相关案
件的卷宗材料，查明相关事实，针对超期受理、超期作出决定等问题，我院
向人社局制发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及时履职，加强办案流程
监管，有效减少和杜绝程序违法情况的发生。人社局采纳检察建议后，进
行了专项整改。

此外，在办理高某申请监督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高某因为受伤不但影
响了正常的劳动和就业，还欠下十几万元外债，而他的妻子也因患病没有工
作，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经审查，我院认为高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依据
相关规定，为他提供了司法救助金，有效缓解了高某一家的燃眉之急。

要办好案子，更要推动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韦磊 周洪国
通讯员 陈少虹

从 检 十 年 ，他 始 终 坚 守 在 办 案 一
线，先后获评广东省、全国检察机关行
政检察业务标兵，深圳市十佳最美政法
干警、深圳市检察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
誉称号。

他，就是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检察
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周强。

一身荣誉，为人却低调谦和，这是
同事们对周强的评价。近日，记者对发
生在周强身上的办案故事进行了深入
挖掘。

博观厚积，扎根成长平常心

大学毕业后，周强进入深圳市罗湖
区检察院，先后在公诉、侦查监督等部
门任检察官助理。基层检察院的日常
鲜有学生时代想象中的控辩双方唇枪
舌剑，更多的是阅卷提审、调查取证、文
书制作、开庭起诉等事务性工作，这一
度让刚走出象牙塔的周强感到些许失
落与茫然。

“说实在的，我也曾向往过外面世
界的光鲜亮丽。‘坚持做好平凡日常，终
能拥有星辰大海’，当听到全国检察机
关案件管理业务标兵方旭的这句话后，
我顿悟了：没有从天而降的光鲜亮丽，
只有披星戴月的磨炼承受，把每一件简
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
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回忆往事，周强
感慨道。

调整好心态，怀揣高度的责任感，
周强全身心投入平凡工作中的每一件
小事。这样的日子，相对于自己心目中
检察官的日常而言，或许少了些惊心动
魄与跌宕起伏，但多了一份宁静致远、
坚定执着。

2019 年 ，经 过 笔 试 、面 试 、考 核 等
几轮程序，周强成为一名员额检察官，
工作岗位也从刑事检察部门转入民事
行 政 检 察 部 门 。 离 开 熟 悉 的 工 作 环
境，告别信手拈来的业务知识，全新而
陌生的专业领域让习惯了公诉思维的
周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匮乏与
能力不足。

“当时内心很焦虑，本领恐慌感排
山倒海般地迎面而来，以前的知识储备
基本用不上了，感觉就像是一个拳击手
跟一堵棉花墙比赛。”当初的心境周强
至今难忘。面对挑战，他拿出“拼命三
郎”的精神，从行政检察最基础的业务
知识学起，并不断通过专项工作检验学
习成果。在一次次的磨砺中，监督办案
逐渐得心应手。

周 强 始 终 坚 信 ，只 有 做 好 眼 前 的
每件小事，才能应对更大的挑战。在
2021 年 举 行 的 广 东 省 检 察 机 关 行 政
检 察 业 务 竞 赛 中 ，经 过 法 律 文 书 制
作、综合知识测评、模拟听证、模拟出
庭四个环节的激烈角逐后，周强以优
异 成 绩 斩 获 了 第 一 届 广 东 省 检 察 机
关行政检察业务竞赛标兵称号，他也
由 此 成 为 深 圳 市 检 察 机 关 唯 一 获 得
此 项 荣 誉 的 选 手 。 2023 年 4 月 ，在 第
一 届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行 政 检 察 业 务 竞
赛 中 ，周 强 代 表 广 东 检 察 机 关 参 赛 ，
并 从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近 百 名 精 英 选 手
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检察机关行政
检察业务标兵称号。

能动履职，千方百计解民忧

在开展行政诉讼监督专项工作时，
周强认真贯彻落实能动司法和精准监
督工作理念。“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基本
上都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等多个程
序，有的行政争议持续时间长达五年、
十年，想要实质性化解，推动实现案结
事了人和，就必须付出百分之百的努
力。”周强说。

2022 年 2 月，周强参加了广东省检
察院第七检察部组织的“以案代训”活
动。不久，部里就接到一起工伤认定纠
纷的监督申请。

案 件 材 料 显 示 ，监 督 申 请 人 李 某
于 2008 年 1 月 9 日因工作受伤，2008 年
2 月 22 日被认定为工伤，2008 年 12 月 3
日某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劳
动能力鉴定结论书》，确认其本次工伤
事故伤残等级为九级。李某于 2009 年
9 月 3 日从原单位离职，当天领取了由
原单位发放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并解除了与原
单位的劳动关系，终结了工伤保险责
任关系。

2020 年 4 月 ，李 某 以 伤 情 加 重 为
由，委托妻子向某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提交鉴定申请，要求某市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进行“工伤复发鉴定”和

“工伤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由于李某
与原单位的工伤保险关系已经终结，
不再符合申请条件，某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依照规定未为其组织现场鉴
定。李某不服，先后申请行政复议、提
起行政诉讼，复议机关和法院均以“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行为不属于
行政行为”为由，先后驳回其行政复议
申请、裁定驳回其起诉。

受理案件后，周强协助主办检察官
进行了细致审查，在确定法院生效裁判
并无不当之后，他约见李某的妻子了解

情况。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李某一直是

家里的经济支柱。自从上次事故后，他
不仅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还丧失了
劳动能力。”周强了解到，自工伤事故发
生后，李某并未如期恢复，他的医疗费、
孩子的抚养费和老人的赡养费等费用
全靠妻子一人在外打工支撑，生活难以
为继，无奈之下，他只能让妻子去申请
工伤复发鉴定，希望能重新获得工伤保
险待遇。

“了解完前因后果，我深刻感受到，
虽然这个案件的法律问题很简单，但简
单地不支持监督申请结案并不是最优
解。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们有
职责更有义务积极融入社会治理，向前
多走几步，尽最大可能去化解行政争
议。”周强说道。

为 妥 善 化 解 本 案 行 政 争 议 ，周 强
向主办检察官汇报了本案的法律适用
问题和化解争议的想法，在得到主办
检察官的充分肯定后，他协助发函至
李某所在地检察院请求协助调查李某
的 家 庭 经 济 情 况 、联 合 开 展 司 法 救
助 。 当 地 检 察 院 走 访 了 李 某 的 原 单
位，核实了相关情况，并向省检察院汇
报了该案情况。

与此同时，周强和主办检察官再次
约见了李某的妻子魏某，就行政复议、
行政裁判结果及其依据进行了充分释
法说理。

最 终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魏 某 决 定
不息诉，坚持要求进行工伤复发鉴定
和工伤劳动能力复查鉴定，但对检察
机 关 所 作 出 的 种 种 努 力 表 示 认 可 和
感谢。

“虽然这个案件没有实现争议实质
性化解，但我相信所有的努力不会白
费，持续释放司法善意与温度，至少能

够取得申请人的理解与信赖，我相信这
也是值得的。”周强坚信，每一个案件都
蕴含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他
不仅要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还要做检
察温度的传递者。

精准监督，抽丝剥茧促公信

2021 年 6 月，党中央印发《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工作的意见》后，身处改革开放前沿阵
地的深圳检察机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行政违法行为专项监督。

周强带领部门同事一同思索如何
尽快打开工作局面。这时，一个看似简
单的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进入了周
强的业务系统。

黄某明以某客运公司的名义与深
圳市某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包车协议，为
后者提供运送旅客服务。2018 年 11 月
8 日，黄某明因车辆故障，让陈某伟驾驶
客 车 帮 忙 载 送 乘 客 ，并 支 付 850 元 费
用。当日 10 时许，因陈某伟未取得道路
客运经营许可证，被交通部门查获。陈
某伟为逃避处罚，与黄某明、陈某高商
量，让陈某高向交通部门作虚假陈述，
并由陈某高代为接受行政处罚。

2019 年 7 月 23 日，交通部门认定陈
某高存在“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违法行为”，
决定给予其罚款 3万元的行政处罚。

“当时拿到这个案件时，案情乍一
看没啥问题，但基于职业的敏感，我发
现 行 政 机 关 认 定 的 事 实 存 在 诸 多 疑
点。”周强说。

周强仔细审查了卷宗材料，发现证
据“三性”存在问题：案涉车辆驾驶司机
陈某伟在接受交通部门调查时存在明
显的回避调查、虚假陈述的情况，其陈
述的真实性存疑；认定陈某高存在违法
行为的关键证据——850 元的支付记录
未调取。

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统一对行
政执法证据收集、事实认定的认识，确
保检察监督精准有力，周强充分运用检
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向交通部门执法
人员了解案涉行政处罚和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情况，当面询问黄某明、陈某高
并制作询问笔录，取得了部分微信聊天
记录及相关转账记录，在此基础上，第
一时间邀请交通部门共同对该案进行
磋商讨论，形成一致共识后向交通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对本案进行深入调
查核实后依法予以处理。

交通部门依法采纳了检察建议，立
即启动补充调查程序，查实违法行为人
系陈某伟，依法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并
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力维护了执
法司法公信力。这起案件后来获评广
东省检察机关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典型
案例。

“通过这个案件的办理，我深刻认
识到，检察官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欲要
实现有力监督，必先确保监督精准。”周
强说。

此外，周强办理的某局行政非诉执
行检察监督案件也被最高检第七检察
厅《行政检察工作情况》收录并刊发。

“成绩和荣誉只是总结过去，唯有
前行，才能展望未来。如何在有限的未
来展现无限的可能，才是自己应该努力
的方向。”周强如是说。他坚信，继续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汇聚点滴，必能
拥抱星辰大海。

周强：

点滴汇聚，拥抱星辰大海

“把每一件简单
的 事 做 好 就 是 不 简
单，把每一件平凡的
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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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国源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富之缘建材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22 民初 166-1 号，
因你地址不详，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或留置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
提供的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 9 时在太和县人民法院原墙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洪礼荣：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宫 宁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1222 民初 487-1 号，因你地址不详，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或
留置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 9 时在太和县人民法院原墙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崔莉：本院受理原告郭祥林诉崔莉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
程 序（独 任 制）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未 到 庭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付彬：本院受理原告杨新海诉付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林国策：本院受理原告许明合诉林国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
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韦文发：本院受理原告何全池、何全义、何凤英、何凤云、何凤
芝诉被告王书鸣、韦文发、邱培红物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皖 0111 民初 283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领尚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尊嘉商贸有限公

司诉合肥领尚娱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楚振海：本院受理原告孙怀才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3）皖 1202 民初 13097 号，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309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孙怀才支付劳务费 3500 元，并由你
负担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肖治超：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
告 肖 治 超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皖 1202 民初 120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肖治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
分行信用卡本金 24060.88 元、利息 49029.67 元及费用 3166.63 元（利
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
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06 元，公
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肖治超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 安 徽 省 阜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年振：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告

年振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皖 1202 民初 1209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年振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信用
卡本金 38818.05 元、利息 25207.32 元及费用 665.07 元（利息暂计算
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计算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417 元，公告费（凭
票支付），由被告年振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原苏：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告

原苏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皖 1202 民初 1208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原苏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信用
卡本金 37550.42 元、利息 37399.31 元及费用 6959.82 元（利息暂计算
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计算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48 元，公告费（凭
票支付），由被告原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续峰：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

告 张 续 峰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皖 1202 民初 1209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续峰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
分行信用卡本金 50661.83 元、利息 59824.91 元及费用 5238.72 元（利
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
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615 元，公
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张续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心赛：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

告 刘 心 赛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皖 1202 民初 1211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心赛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
分行信用卡本金 31367.68 元、利息 45807.09 元及费用 2344.52 元（利
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
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88 元，公
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刘心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程裕来：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

告 程 裕 来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皖 1202 民初 1036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程裕来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
分行信用卡本金 39936.98 元、利息 33368.32 元及费用 2561.76 元（利
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
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97 元，公
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程裕来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程玉锦：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

告 程 玉 锦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皖 1202 民初 1037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程玉锦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
分行信用卡本金 34534.46 元、利息 33915.81 元及费用 1523 元（利息
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计
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49 元，公告
费（凭票支付），由被告程玉锦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阳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

告 张 阳 阳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皖 1202 民初 103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阳阳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
分行信用卡本金 29901.14 元、利息 30942.4 元及费用 2083.15 元（利
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
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73 元，公
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张阳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 诉 于 安 徽 省 阜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相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告
相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皖 1202 民初 1036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相阳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信用
卡本金 70923.64 元、利息 51858.47 元及费用 2992.73 元（利息暂计算
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计算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815 元，公告费（凭
票支付），由被告相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聂慧：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告

聂慧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皖 1202 民初 1037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聂慧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信用
卡本金 57951.94 元、利息 55020.18 元及费用 7736.82 元（利息暂计算
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计算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14 元，公告费（凭
票支付），由被告聂慧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影：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告

张影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皖 1202 民初 1036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影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信用
卡本金 43000 元、利息 40666.52 元及费用 4621.44 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计算至款项
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007 元，公告费（凭票
支付），由被告张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鲍耀甬：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

告 鲍 耀 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皖 1202 民初 1036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鲍耀甬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
分行信用卡本金 43943.21 元、利息 66737.86 元及费用 2205.77 元（利
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
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58 元，公
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鲍耀甬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靳娟：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告

靳娟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皖 1202 民初 1216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靳娟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信用
卡本金 59278.08 元、利息 73533.41 元及费用 7501.8 元（利息暂计算
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计算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106 元，公告费（凭
票支付），由被告靳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俊俊：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行与被

告 王 俊 俊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皖 1202 民初 121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俊俊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
分行信用卡本金 13876.3 元、利息 11495.27 元及费用 2101.78 元（利
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继续
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87 元，公
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王俊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柳兰芳、李明刚：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陶 兰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案号：（2023）皖 1202 民初 15306 号，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5306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垚川装饰装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申学成、余道团、
岳幼红、王小明、余道礼、余洪涛诉你与阜阳颍泉乐富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安徽中厦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安徽云中建设工程有限
公 司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六 案 ，案 号 ：（2023）皖 1202 民 初 18512、18513、
18514、18515、18516、1851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四被告分别
支 付 原 告 申 学 成 、余 道 团 、岳 幼 红 、王 小 明 、余 道 礼 、余 洪 法 工 资
1825 元、2285 元、500 元、1310 元、7785 元、4505 元，案件受理费均由
四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巫宁：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宝文置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巫宁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558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杜斌斌：本院受理原告宋新平诉被告杜斌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4）皖 0111 民 初 19017
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跨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弦诉被告重
庆市跨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华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瑞钰置
业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本院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5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